
銀行定存單「辦理質權設定」流程： 

1. 到銀行申請以「承攬廠商」公司名稱為抬頭之定存單，如有分期退

履約保證時，需分成   張。 

2. 定存單期限不限制，但需銀行加註「自動轉期」於定存單上。 

3. 請銀行給一份「質權設定通知書」，「承攬廠商」在通知書上蓋好章

後，連同定存單帶至大陸公司用印。 

4. 大陸用印完成後會將「定存單」及「質權設定通知書」交給「承攬

廠商」繳回銀行。 

5. 銀行辦理手續完成後會出具一份「質權設定書覆函」，請銀行在

「質權設定書覆函」上務必註明『本行同意拋棄行使抵銷

權』字樣，並在增列字上加蓋銀行印章後，由「承攬廠商」

將「質權設定書覆函」及「定存單」一併繳交大陸公司。 

6. 大陸公司收到後，會開立一份保管單給「承攬廠商」，以後「承攬

廠商」憑此張收據向大陸公司申請退還覆約保證。 



➎用印後將

定存單範本

辦理⽅式請參考下⼀⾴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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➊ 廠商向銀⾏申請定存單→銀⾏提供「質權設定書」

➋ 廠商⽤印

➌ 廠商將本設定書+定存單複本寄出給採購部
➍ 採購部送CEC法務部⽤印

請參考定存單質設流程

➎ CEC⽤印後將設定書寄回廠商
➏ 廠商將設定書+定存單繳回銀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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➐ 銀⾏出具「質權設定書覆函」
➑ 務必註明與『本⾏同意拋棄⾏使抵銷權』相同意思的字樣

➒將「覆函」、「定存單」正本寄回CEC，即算完成履保品之繳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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